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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12月 25日，塘厦应急管理分局接到投诉信反映：2021

年 5月 15 日 18 时 40 分许，在森聚金属有限公司生产车间，工人

石香凤在操作冲压机时，被机器压到双手，导致受伤。经核实，情

况属实。

为尽快查清事故原因，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严肃追究事故责任，

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，在进行核查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，2024年 1

月 29日，成立了由塘厦镇党委副书记李耀文为组长，塘厦镇应急

管理分局、公安分局、人社分局、司法分局、总工会等有关单位人

员组成的东莞塘厦森聚金属有限公司“5·15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

查组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等，基本查清了

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、事

故性质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

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东莞塘厦森聚金属有限公司“5·15”一般机械伤害

事故是一起因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违规操作；企业未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未督促从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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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情况及相关单位（人员）概况

1.东莞市森聚金属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森聚公司”），成立时

间：2013年 5月 23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068547168T，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法定代表人：黄志兰

（事故发生时法定代表人为黄志勇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于 2023年

5月 23日变更为黄志兰），注册地址：东莞市塘厦镇银峰街 1号 5

栋 101室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；

金属材料制造；模具制造；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；其他

电子器件制造；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模

具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金属制品修理；金属切削加工服务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2.黄志勇，男，汉族，1976年 1月 1日出生，住址：江西省樟

树市，2013年 5月 23日至 2023年 5月 22日担任东莞市森聚金属

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3.黄志兰，女，汉族，1965 年 6月 11 日出生，住址：江西省

樟树市，系东莞市森聚金属有限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。

4.石香凤（伤者），女，苗族，1968年 8月 16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南省古丈县，于 2021年 3月 21日入职森聚公司担任冲压工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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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装钉产品，未签订劳动合同，于 2021年 8月 22日离职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森聚公司有建立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有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和操作规程；有安全生产资金投入记录；有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

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；有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

援预案；但该公司对从业人员石香凤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

仅对从业人员石香凤进行口头的教育培训，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

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、熟悉有关安全操作规程、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

作技能；未督促从业人员石香凤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1年 5月 15日 18时 40分许，森聚公司员工开始晚上加班

工作，森聚公司安排石香凤、杨道远（已离职）、余向武（已离职）

三人一起负责 1号机台产品（约 1米*0.8米的铁板）冲压作业。三

人的工作位置：杨道远站在机台正面操作台前的位置，余向武在杨

道远右侧，石香凤站在机台背面（杨道远的对面）。三人工作流程：

杨道远和余向武把需要冲压的铁板放入机台，铁板有约 20 个孔需

要放入铆钉，石香凤安装铁板中间和后排（靠冲压机背面）铆钉，

杨道远和余向武安装铁板前排（靠操作台正面）的铆钉，铆钉安装

好后，杨道远按机台操作键，机台模具启动进行冲压作业，产品冲

压完成后，杨道远和余向武把产品取出。18时 40分许，石香凤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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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把铆钉放入贴片孔里后，发现没放好，双手又伸入冲压区内，此

时，操作员杨道远未发现她的行为，按下了操作键，模具向下冲压，

压到石香凤双手。石香凤大叫，其他员工见状，立即把冲压机器断

电，并拨打 120。石香凤两个前手臂被压断，受伤晕倒，后被 120

送到东莞三局医院救治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经调查组工作人员现场勘察，事故发生至今时间已久，因森聚

公司经营调整（场地缩减），事故发生时的车间现场已从森聚公司

变更为另一家五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事故现场已不复存在，涉事

设备已无法找寻，未能对涉事设备进行调查。

图 1 事故发生时的车间现场现在的情况 图 2 涉事同型号设备图片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本起事故造成石香凤 1人受伤。《东莞三局医院外三科入院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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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》显示，石香凤被诊断为急性创伤性失血性休克、右上臂中下段

以远肢体毁损伤、左肘部以远肢体组织毁损伤。2021 年 12 月 15

日，《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》显示，石香凤右上

臂中下段以远肢体毁损伤、左肘部以远肢体组织毁损伤遗留双上肢

上臂远端以远肢体缺失，评定为二级伤残；需部分护理依赖。参照

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，伤者石香凤已达

到重伤标准。

经统计，目前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58万元（包含伤残、

工伤补助金和医疗救治费用等）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3 年 12 月 25 日接报事故投诉反映后，东莞市应急管理局

塘厦分局立即赶赴涉事单位了解情况，对涉事单位相关人员进行询

问，及时启动事故核查程序，依法对事故开展调查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在事故发生后，原森聚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志勇立刻组织现场相

关人员进行救援工作，随后将石香凤送往东莞三局医院治疗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森聚公司积极配合支付伤者医疗费用，石香凤第

一时间被送往东莞三局医院治疗，2021年 8月 18日出院。202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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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22 日，森聚公司与石香凤及其家属达成赔偿协议，双方签订

了《工伤伤残赔偿协议书》，森聚公司分两次向石香凤支付各项赔

偿金共计人民币 58万元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经评估，事故救援响应迅速、现场处置得当、救援行动开展有

序，事故应急处置到位，救援过程未发生次生事故，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石香凤安全意识淡薄，忽视作业安全，在冲压作业过程中，未

按规范要求进行操作[1]，导致其双手被冲压机压到受伤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

森聚公司，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从业人员石香凤安全

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仅对从业人员石香凤进行口头的教育培

训，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、熟悉有关安全操作

规程、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；未督促从业人员石香凤严格执

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履职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

[1] 《东莞市森聚金属有限公司冲床安全操作规范》4.2.5：设备在运转时，严禁将手伸入滑块区内，调整或修理机

床时，必须关掉电源，挂“禁止操作”警示牌，需要点动或开动时，要通知每一个工作者，否则，不允许开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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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聚公司，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从业人员石香凤安全

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仅对从业人员石香凤进行口头的教育培

训，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、熟悉有关安全操作

规程、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；未督促从业人员石香凤严格执

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。

（二）有关监管部门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塘厦分局。2021年共检查企业 1764家次，

出动检查 3646人次，排查隐患 2813处，行政处罚 219次，行政处

罚罚款 342.8万元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受伤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石香凤安全意识淡薄，忽视作业安全，在冲压作业过程中，未

按规范要求进行操作，导致其双手被冲压机压到受伤。石香凤对事

故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受伤，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东莞市森聚金属有限公司，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从业

人员石香凤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仅对从业人员石香凤进行

口头的教育培训，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、熟悉

有关安全操作规程、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；未督促从业人员

石香凤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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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法（2014年修正）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[2]和第四十一条[3]

的相关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鉴于本起事故只造成 1人受伤，

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未超过 300万元，根据《国家安全监管

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安

监总厅政法函〔2014〕136号）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

于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粤安监协调〔2014〕9

号）文件精神，建议不对其进行事故责任罚款处罚，由应急管理部

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
建议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塘厦分局约谈森聚公司主要负责人，督

促其作出深刻反思，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切实落实

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事故如涉及构成民事侵权等其他法律责任的，建议当事各方通

过法律途径解决。

六、事故主要教训

企业未能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未对

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
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（2014 年修正）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

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

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

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（2014 年修正）》第四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

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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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知识、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从业

人员安全意识不强，违规操作问题突出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防范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现提出

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森聚公司

一要认真辨识生产区域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，强化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，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隐患；二要加强工人安全教育和培

训，督促工人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严禁违

规作业，做到安全生产。

（二）各安全生产行业主管部门

应加大执法和宣传力度，督促指导企业加强对员工安全生产知

识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教育培训，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，增加

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知识。

（三）应急管理部门

要进一步强化落实监管职责，按照省市有关工作部署开展全覆

盖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加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，督促企业严

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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